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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06/04/content_4388bbd843ed4c98b4e
937324e0f120c.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进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简化办的通知 

粤税发〔2020〕6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

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简化办，切实解决税务注销堵点痛点难点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扩大税务注销免办范围 

对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或终结破产程序的纳税人，纳税人（或其清算组、

破产管理人）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税务

机关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的核准注销信息以及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文书，处理核销“死欠”

等相关涉税事项。 

如前述纳税人（或其清算组、破产管理人）持人民法院相关裁定书主动到税务机关申请

税务注销的，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按照有关规定核销“死欠”。 

二、进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网上办理 

进一步优化广东政务服务网“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和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以下统称

网上办理渠道）相关功能，推行“注销预检在先、全流程网上办为主、关联业务智能联动”的

线上“税务注销套餐式服务”。纳税人可以通过网上办理渠道办理税务注销事前预检、处理涉

税费事项、提交税务注销申请以及终止社会保险费缴费登记、签署《即办〈清税证明〉承诺书》、

下载《税务事项通知书》《清税证明》等文书、查询清税清费进度等事宜。通过税务注销事前

预检，符合注销即办资格且没有未办结涉税费事项的纳税人，可在网上办理渠道启动税务注销

流程，网上办理渠道将自动签发清税证明电子证照或者出具电子清税文书。 

三、进一步提升简易注销办理服务 

已发布企业简易注销公告但尚未办理税务注销或终止社会保险费缴费登记的纳税人，可

在公告期内办理相关涉税、缴费事宜。符合条件的可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

业税务注销程序的通知》（税总发〔2018〕149 号）规定采取“承诺制”容缺办理税务注销，但

其承诺期应在简易注销公告期结束前，且按承诺的时限补齐资料并办结相关事项。在公告期届

满前办结税务注销手续和终止社会保险费缴费登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对其简易注销申请不提

出异议。 

四、进一步明确税务注销告知事项 

税务机关在受理纳税人税务注销申请时，对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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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纳税人结果（补正资料或不予受理），并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补正通知）或《税务事项

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 

对符合受理条件且适用税务即办注销的，应当场受理纳税人税务注销申请并即时出具清

税文书。 

对符合受理条件但不适用税务即办注销的，应按照《广东省企业注销退出制度改革实施

办法》（粤市监规字〔2020〕4 号印发）要求，在受理纳税人税务注销申请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完成核查并将结果告知纳税人。税务机关在受理纳税人申请税务注销后，对核查结果为同意税

务注销的，应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注销税务登记通知）或《清税证明》；对核查

结果为不同意税务注销的，应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不予注销税务登记通知），告

知纳税人不予注销税务登记的理由。具体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网站查看办税指南。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推进税务注销简化办，是积极回应纳税人和社会关切，加快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级税务机关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 

（二）加强培训宣传 

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对工作人员，尤其是税务注销专窗人员的专项业务培训，确保相关

人员全面了解文件精神，熟练掌握工作流程和办理要求。 

各级税务机关要通过税务门户网站、“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纳税人学堂、办税服务厅、

报纸、电视等多渠道、多角度主动开展税务注销业务的专题宣传辅导，让纳税人更全面了解税

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更加熟知掌握税务注销的条件和办理流程、办理资料，提升税法遵从

度。 

（三）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 

各级税务机关要将税务注销前置事项的相关监控项目列入日常税源管理范围，将注销办

理环节的风险排查项目纳入日常风险管理范围，提高税务注销审核效率。如日常监控发现存在

纳税人未结事项的要及时提醒纳税人按时办结，日常风险管理已经完成税务注销办理风险项目

排查的，在注销时不再重复核查，切实提高税务注销核查工作的效率。 

要加强税务注销办理过程的监督。税务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时限和服务标准办理税务注

销的，纳税人可向税务机关及有关部门投诉或举报，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和问责。 

（四）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业务协同 

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市场主体注销方面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

享，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的优化完善和宣传辅导工作，实现“信

息共享、同步指引”。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之前发布的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

的，按本通知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0 年 5 月 22 日 


